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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案件作業規定及實務

國家發展委員會

104.8.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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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104年1月30日年度巡察行政院，監察院長張博雅致詞時，列
舉103年對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的調查，監委調查行政院所屬機關違
失，都是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，包括假農民案、全民健保總體檢、
國民黨黨產案、美和市徵收案、大巨蛋等，希望監察院的調查報告
能成為施政機關「重要參考」，還提醒行政院在五權憲法體制下，
就不同權責領域，為國家、民眾福祉貢獻心力，以符合期盼。」

根據監察院整理，去年103年，行政院暨所屬機
關被監察院調查結果，被糾正行政機關部分，共
通過有114案，因有時一個糾正案將糾正2個以上
機關，案次達123案次，以法務部16案最多，再
來是國防部的15案，與交通部的14案，經濟部、
衛福部也各有12案。張博雅則是提醒，希望毛治
國及各部會首長重視糾正案，檢討改善，「促使
行政機關施政適法適當更完善，希望沒被糾正機
關引以為鑑。」

監察院年度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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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綱

前 言

監察案件作業說明

公文時效管理

案例研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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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成案方式
監察法第二十四條 監察院於調查行政院及
其所屬各機關之工作及設施後，經各有關委員
會之審查及決議，得由監察院提出糾正案，移
送行政院或有關部會，促其注意改善。

調查報告(3項意見)
派查案號：000000000 

104內正1(2項事實)

104內調2(1項意見)

委員會決議
104.00.00

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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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案件作業說明

一、制度發展

二、作業規定

三、作業流程

四、相關統計

五、系統作業錯誤態樣

六、聯絡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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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度發展

(一)66.09.03行政院函頒「監察院糾正及調查案追

蹤管制作業注意事項」。

(二)89.08.14行政院秘書長函請監察院與本院共同

開發資訊管理系統。

(三)90.10.05行政院修正「監察院糾正及調查案追

蹤管制作業注意事項」。

(四)99.09辦理系統擴充，配合縣市政府改制直轄

市，增加案件移轉功能(行政院組改適用)。

(五 )100.08辦理系統改版 (純網頁版 )，已於

101.10.05上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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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作業規定

監察院糾正及調查案追蹤管制作業注意事項(摘要)

1.行政院所屬各機關（以下簡稱院屬各機關，包括
省政府及省諮議會）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
府為加強辦理監察院所提糾正、函請改善及委託
調查案件（以下簡稱監察案件），特訂定本注意
事項。--（第1點）

2.院屬各機關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運用
監察案件管理資訊系統追蹤管制。-- (第3點)

3.監察案件管理資訊系統之維護、管理，由行政院
會同監察院處理，行政院並指派本院國發會執行
。-- (第5點)



16



17



18



19

三、作業流程

監察院審查結案 (結案)

所屬機關回復
(104內調12)

循環1
(辦結函復)

(104內調12)

(104內調12)

：
：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
擬稿、呈判 發文(回復) 銷號歸檔
監院來函

(104內調12)

分辦其他機關
(104內調12)

循環2
(辦結函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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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辦理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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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公文辦理方式：
1.監察院分辦 正式回復 等候監察院決定。
2.回復(正式回復、部分回復、展期)。
3.分辦函、通知函。
4.系統催辦(屆期通知、逾期稽催)—Email。
5.公文催辦。

註：
1.追蹤機制：採1問1答(正式回復)方式，逾期稽催。
2.分辦、通知、展期、部分回復都不算正式回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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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公文流程圖

相關機關、
縣市政府

所屬機關

通知函

通知函

通知函 通知函

其他機關或
所屬機關

分辦函 回覆函(正式)

系統成案

監察院

部會、所屬機
關、縣市政府

行政院
系統成案

分辦函 回覆函(正式)

回覆函

回覆函

部分回覆、

通知、展期

部分回覆、

通知、展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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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發文作業：依據行政院秘書長91年8月18日

院臺秘字第0910041969號函辦理。

(一)監察案件已自91年1月1日起，行政體系間採監
察案件管理資訊系統」單軌作業，不另進行公
文電子交換。

(二)為達到資源共享，節省各機關重複繕打之人力
，監察案件之附件除實體物外，請確依文書及
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規定附加登載本系統
，俾維資訊之完整。 (doc、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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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機關內部作業

收發角色 承辦角色 研考角色 系統管理

帳號、權
限等管理

稽催承辦
人員限期
回覆

分文

改分文

擬答

分辦他機關

分辦案彙整

發文

校對 送繕

(機關自行管理或請
神州公司協助維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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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關統計

(一)依據：

監察法

監察法施行細則

監察院糾正及調查案追蹤管制作業注意事項

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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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04年7月底統計結果

1.逾期未復案件數：糾正案2案，調查案15案。

(1)法令案、組改案、訴訟案(適時回復進度)。

(2)未回復、未展期(無法掌握動態)。

2.請各機關依規定持續追蹤逾期未復案件。

3.監察委員巡視參考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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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處理原則(比照年終監察委員巡察行政院之
標準辦理)

1.接近辦理期限案件請催辦儘快回復。

2.已逾期案件，應敘明理由申請展期。

3.申請展期應向來文機關申請，未獲同意展期者立
即催辦，同意展期者適時催辦。

4.如逢監察委員巡察各機關，請提供相關資料供首
長參考。

5.監察委員每年12月巡察行政院，請預為準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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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報表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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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系統作業錯誤態樣

(一)忘記於系統作業(不管單軌或雙軌，系統是
必要的一軌)

1.上級機關函轉監察案件時未註記監察案號及提醒
登錄於系統。

2.承辦同仁為初次辦理，不知監察案件及系統作業
要求？(建議於公文備註登錄系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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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函別(正、副)本錯誤

1.轉請對方辦理後回復，請發送分辦函，否則系統
無法協助稽催，無須回復者以通知函辦理；回復
函區分為正式回復及部分回復(正式回復只能用1
次)，補充已回答的內容以通知函辦理。

2.分辦函副本及通知函不會進入「承辦案件」狀態
，也不會列入稽催，誤用時收文機關不知道要辦
理。

3.通知函誤為分辦函，收文機關會抱怨，案件無需
回復，系統却出現逾期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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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正式回復函誤為部分回復、通知函、分辦函…將
導致系統無法達成辦結函復狀態。

5.分辦不限1次：分辦案件，經受文機關正式回復後
，如需再次請該機關補充資料，只有再發1次分辦
函(正本)，對方案件狀態才會進入「承辦案件」(
系統持續追蹤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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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發文作業
1.監察案件一定要上系統登錄。
2.跟監察院往來公文除了登錄系統，還要發電子文(
雙軌)，其餘公文只要登錄系統(單軌)。

3.依單軌作業原則，請不要發電子文給行政院。
4.請不要把資料彙整過程的公文「副知」行政院及
監察院。

5.正、副本選不到的機關、單位請用抄本(僅為註記
用，無法發送)。

6.誤將監察院或行政院公文副本皆視為協辦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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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辦理期限及稽催
1.辦理期限：

(1)監察院發文回復期限一般為2個月(參考監察法及其
施行細則)，由行政機關共享共用(請互相體諒，撙節
使用)，期限內無法完成者應申請展期。

(2)公文(或監察院審查意見)敘明期限者，不受2個月限
制。

(3)監察院於系統設定之期限如有錯誤，請以Email告知
國發會轉請監察院修正，如為行政院設定錯誤請洽行
政院辦理。(國發會窗口鄭專員，
Email:greg@ndc.gov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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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稽催(通知)：

(1)系統自動發送Email通知、稽催；包含到
期前7天通知承辦單位(同仁)，逾期
稽催機關研考人員(系統登錄資訊無
誤才會自動發送Email)

(2)亦可手動透過監察案件系統發送稽催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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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忘記於系統註記授權代擬代判
1.將導致所屬機關無法回復。
2.所屬機關逕以通知函回復，衍生更多問題 。
3.監察院直接給部會所屬機關(例如工業局)的文，無
須以部會(例如經濟部)函回復，否則系統無法反映
真實處理狀態。

4.權責機關不對等

系統不允許非權責機關代為回復，同
時無法正確檢討個案回復/未復情形。

A1 B1
A B分辦

回復

未經授權代擬代判，
系統無法得知本案
移轉機關辦理。
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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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函件更正

1.各機關同仁偶有作業錯誤情形，系統已提供
各機關研考角色帳號，得以修正函別及辦理
期限功能，請多加利用，如有操作問題，請
洽神州公司協助辦理；其餘文字更正仍需
Email告知本會轉神州公司修正。

2.函件內容更正僅為系統內資料更正，發文機
關需洽受文機關更正或抽換(類似公文勘誤)。

3.收文機關誤植時，需撤案重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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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聯絡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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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時效管理

一、時效管制相關規定

二、監察案件定義

三、作業流程及各機關調整作法

四、監察案件系統追蹤與公文時效管理之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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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管制規定

(一)行政院99年7月函頒修正「文書流程管理作
業規範」，新增「第十二章 監察案件時
效管制」。

(二)管制原則(摘要)：

1.以案為單元，實施全程時效管制作業。

2.函請其他機關研提資料者，另以他號處理
，不得以原文號銷號結案。

(三)處理時限(摘要)：

1.公文敘明期限者，依公文所訂期限辦理。

2.未敘明期限者，依監察法規定，以發文日
起2個月為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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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監察案件定義

(一)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(99年7月)：「……
上述案件(包含糾正案、調查意見函請改善
案及委託調查案)為監察案件。」

(二)監察院糾正及調查案件追管制作業注意事
項(90年10月)：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(以下簡
稱院屬各機關，包括省政府及省諮議會)、
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為加強辦理監察院
所提糾正、函請改善及委託調查案件(以下
簡稱監察案件)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」

=>二者並無差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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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作業流程及各機關需調整作法

電子公文
收文

掛號、分文

擬辦、陳核

送繕、校對 發文
(電子交換)

監察系統
收文

登錄
監察系統

公文時效管
理及統計

1.於公文管理系統中增加「監察案件」類別，詳實分類。
2.統計報表中增加「監察案件」統計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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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監察案件系統追蹤與公文時效
管制之比較

(一)件數計算不同(監案：1個案號算1件，同案
來函2次還是算1件；公文：監察院來函1次
算1件，來函2次算2件)。

(二)結案認定不同(監案：監察院決定何時結案
，機關回復為「辦結函復」；公文：機關
正式回復視為結案)

(三)展期方式不同：(監案：展期需向原發文機
關申請；公文：展期為內部管理)

(四)統計方式不同：(監案：狀態管理；公文：
每月統計案數及是否依限辦結，並上網公
告)  



案例研討

•一、限辦日期誤植

•二、函別錯誤

•三、內容錯誤

•四、申請展請

•五、逾期催辦

•六、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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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限辦日期誤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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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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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函別錯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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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無法適時提醒或稽催



60

將持續接到系統稽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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衍生公文時效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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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內容錯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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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退回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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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勘誤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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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帶入案號，無法得知是否為監察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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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請展期

同意展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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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同意展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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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交待展延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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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逾期催辦

公文催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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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結案

結案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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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敬 請 指 教


